
申辦休耕轉作應備文件 

1. 申請人之身分證。（舊戶得免附） 

2. 土地所有權狀或謄本。（舊戶得免附） 

3. 舊戶請攜帶前回申報書。 

4. 印章。 

5. 申報人或耕地資料變動者：攜帶申請人及所有權人之證明文件、

存簿、土地所有權狀或謄本，及非申報人所有之土地耕作協議書

（雙方核章或簽名）或租約等。 

6. 申辦日期： 

(1) 1期作暨 2期作：每年 1月 2日至 1月 31日。（遇年假適時

延長，依農糧署公告） 

(2) 2期作補（變更）：每年 6月 16日至 7月 15日。 


